
独立财务顾问

: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出售资产交易对方名称：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申圩路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

20

名股东

住所及通讯地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

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备查文件备置于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交易出售交易对方及吸收合并交易对方分别出具了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保证上述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

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根据本公司与申龙创业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及阳光集团作出的相关承

诺，本公司拟将所有资产及负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参考评估结果作价

２７

，

９４１．３５

万元，全部出售给申龙创

业，申龙创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对价，如遇负债无法剥离，则由申龙创业以等值现金予以补足。阳光集团为上述交易提供担

保，若申龙创业将来不能及时、足额向本公司支付转让款或不能及时、足额向本公司现金补足无法剥离的负债，阳光集团将代

替申龙创业向本公司承担付款义务。

根据本公司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海润光伏参考评估作价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 本公司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以

３．００

元的价格发行

７７

，

８３７．０４

万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仍存续，海润光伏法人资格将予以注销。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股份将由

２５

，

８０４．７６

万股增加至

１０３

，

６４１．８０

万股，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约占本次交易后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１．８７％

，紫金电子的实际控制人陆克平为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资产出售、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构成公司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整体，若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则

上述交易均不予实施。

２

、 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总额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额为

１９．５１

亿元， 本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总资产为

１２．６１

亿元， 吸收合并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５４．７２％

，大

于

５０％

，因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并已获得了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海

润光伏股东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触发了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其要约收购义务

的豁免。

尽管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和核准，但是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还需履行必要的手续，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提醒投资者注意资产交割不确定性的风险。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营业务将从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变更为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

／

片、多晶

硅锭

／

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鉴于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类型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此，公司的

经营制度和管理模式也需要随之做出调整和完善。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公司业务转型风险。 此外，国际及国内宏观经济波动、

国家法规及产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能源价格波动、技术更新及替代等因素，将给本公司即将进

入的太阳能光伏行业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４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确定为

３．００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

整。 本次股份发行数量为

７７

，

８３７．０４

万股， 其中海润光伏股东升阳国际承诺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新增股

份，海润光伏其他股东均承诺自股份登记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新增股份。

５

、本公司管理层对

２０１１

年的盈利情况进行了预测，出具了《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并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海

润光伏对其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情况进行了预测。 上述盈利预测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资料以及在特定

的假设条件下对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预测，报告所采用的基准和假设是根据相关法规要求而编制。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

不确定性的特征，同时，不可抗力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尽管盈利预测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

原则，且海润光伏股东已经对盈利预测作出了补偿承诺，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６

、海润光伏管理层预测其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９

，

８５５．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与海润光

伏全体股东签署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利润补偿协议》，海润光伏全体股东一致承诺：海润光伏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上述预测值，即人民币

４９

，

８５５．１２

万元，若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上述预测

净利润数，本公司应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通知海润光伏实际盈利

数小于预测净利润的事实，并要求其补偿利润差额，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应在接到本公司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按照协议签署日的

海润光伏股份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海润光伏编制了其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报告，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将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５０

，

９６５．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２

，

８５８．３８

万元。 对于海润光伏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阳光集团作出如下承

诺：

（

１

）阳光集团为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向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进行补偿的行为提供担保，即如果经会计师专项审核的

海润光伏

２０１１

年实际盈利数小于

４９

，

８５５．１２

万元， 且海润光伏有股东未按照签订的协议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上市公司支付利

润差额，则阳光集团代为偿付该股东应支付的利润差额及违约金；

（

２

）如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年报显示未能实现海润光伏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即上市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小于

５０

，

９６５．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小于

５２

，

８５８．３８

万元，则阳光集团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

５

日

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７

、本次重组完成后，存续公司的外资比例将低于

２５％

。经海润光伏自查，其部分设备在《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

品目录》内，且已享受了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合并后需要补缴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假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完成，根据海润光伏财务部门测算，海润光伏需要补缴关税约

１９５．１７

万元，

补缴增值税约

１

，

１７３．８０

万元，金额合计约为

１

，

３６８．９７

万元，具体补缴税款的确定，将以主管税务部门认定的结果为准。 为减

轻重组后上市公司的负担，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已经承诺，主动承担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需补缴的税款，

上市公司补缴相关税款后将由海润光伏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向上市公司补足。

８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除申龙创业之外的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将在本次交易中由江阴市新国联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作为第三方为上述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现金选择权价格与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价格相同，即

３．００

元

／

股。 现金选择权方案的

实施细则将另行公告。

如本公司现金选择权计划实施完成前，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相关部门出具新的规定， 本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调

整。

９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申龙创业，海润光伏控股股东紫金电子为本公司的潜在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关联

董事及关联股东在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审议中回避了表决。

１０

、本公司因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起公司股票暂停上市。

２００９

年公司因获得政府

补助而恢复盈利，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申请文件。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决

定受理公司关于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目前公司正就恢复上市材料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并以书面形式提交补

充资料。 若在规定期限内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提醒投资者注意

该项风险。

本报告书摘要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本摘要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 、公司 、本公司 、

＊ＳＴ

申龙 、申龙高科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０１

申龙创业 指 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持有本公司

３４．９５％

股份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银团 指

为集体协商解决申龙创业及其关联企业拖欠各家银行贷款事项 ， 由所有相关债权银行共同组建的银行协

调合作机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申龙高科与以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签署 《银团贷款

协议 》。

阳光集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中为上市公司出售资产中的银团债务提供担保 ，且为海润光伏第一大股

东紫金电子的控股股东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对象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被注销法人资格

江阴海润 指 江阴市海润科技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的前身

紫金电子 指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第一大股东

九润管业 指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爱纳基投资 指 江阴市爱纳基投资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润达轴承 指 江阴市润达轴承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紫金电子及作为紫金电子一致行动人的海润光伏股东澳大利亚籍自然人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吴艇艇）

任向东家族 指

任向东 、任中秋 、沈素英和任巍峰，其中任中秋为任向东的父亲 ，沈素英为任向东的母亲 ，任巍峰为任向东

的妹夫

海润 （德国 ） 指 海润 （德国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海润电力全资子公司

海润 （韩国 ） 指 海润 （韩国 ）太阳能电力株式会社，为海润电力全资子公司

奥特斯维 （太仓 ） 指 奥特斯维能源 （太仓 ）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子公司 ，其中海润光伏持股

９５％

，海润电力持股

５％

奥特斯维研发 指 奥特斯维能源研发 （太仓 ）有限公司 ，为奥特斯维 （太仓 ）全资子公司

合肥海润 指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

鑫辉太阳能 指 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

肖特海润 指 肖特海润太阳能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持股

５１％

的子公司

香港海润 指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海润光伏有限公司 ，为注册于香港的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

泗阳瑞泰 指 泗阳瑞泰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

晶澳太阳能 指

ＪＡ Ｓｏｌａ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晶澳太阳能控股 ），注册于开曼群岛 、主要 经 营 实 体 位 于 中 国的 海 外 上 市 公 司

（

Ｎａｓｄａｑ

：

ＪＡＳＯ

）

宏源证券 指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世纪同仁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为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律师

立信永华审计 指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审计师

立信永华评估 指 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资产评估师

公证天业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吸收合并资产审计师

北方亚事 指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吸收合并资产评估师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拟将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给申龙创业 （如有负债无法剥离 ，申龙创业将以等值现金予以补足 ），并以

新增股份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 ， 实现本公司主营业务由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整

体变更为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

／

片 、多晶硅锭

／

片 、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资产出售 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本公司拟将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给申龙创业 （如有负债无法剥离 ，申龙创业将以

等值现金予以补足 ）

拟出售资产 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本公司拟出售给申龙创业的公司全部资产 、负债

吸收合并 指

本公司拟以新增股份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 。 吸收合并完成后 ，本公司为存续主体 ，海润光伏将注销

法人资格

拟吸收合并资产 指 海润光伏所有资产及负债

标的资产 指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出售资产及拟吸收合并资产

《重组意向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之意向性协议 》

《债务处理协议 》 指 阳光集团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关于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债务处理的协议 》

《资产出售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申

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申

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

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

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润预测补偿

协议 》

审计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为本次交易确定的审计、评估基准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外资主管部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及其授权的商务主管部门

环保主管部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及其授权的环保主管部门

上交所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５６

号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元、万元 、亿元 指 如无特指 ，为人民币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亿元

海润电力 指 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海润光伏全资子公司

香港金时代 指 香港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前股东

良源投资 指 江阴良源投资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前股东

江阴盛诺 指 江阴盛诺贸易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前股东

江阴润宁 指 江阴润宁投资有限公司 ，原名江阴润宁贸易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前股东

升阳国际 指 升阳国际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上海融高 指 上海融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普大国际 指 普大国际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前股东

金石投资 指 江阴市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第一章 交易概述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一）本公司持续亏损，已经暂停上市

本公司是一家主营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销售，并参与部分酒店业务的上市公司。受全球经济危机、行业政策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目前陷入经营困境，

２００８

年公司亏损达到

１．５８

亿元。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

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营业利润

－１

，

７９０．１２

万元，依靠政府的补助而获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８０３．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本公司营业利润

－１

，

９０１．０７

万元，依靠政府财政贴息补助

３

，

５００

万元勉强盈利，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８２８．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本公司营业利润

－２９２．１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３．３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０

，

８８６．３６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仍处于亏损状态。 目前本公司财务状况较差，盈利能力较弱，主营业务难以为继，而公

司被暂停上市则使得公司失去通过上市公司平台融资的机会，业务发展后继乏力。

（二）业务发展停滞，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

近年来，公司所主营的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全球经济危机和企业内外经营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公

司经营面临原材料价格巨幅波动、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汇率波动及市场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尤其产品销售价格不断下降，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司整体经营一直未能摆脱困境，业务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公司针对各类不利因素，积极调整经营战

略，努力拓展市场领域，但是公司经营成本控制困难较大，销售市场难以重振，财务负担仍然沉重，因此，公司难以依靠自身力

量走出困境。

（三）本次资产重组为公司改变现状提供了良好契机

在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改变公司业务发展停滞、主营业务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公司一方面继续做好生产经营，积极改善自

身经营管理，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寻求重组机会，争取各方支持，力争通过引进资金实力强、发展前景好、盈利能力突出的战

略投资者，注入优质资产及业务，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股票尽快恢复上市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本次资产重组将为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从而迅速改观公司现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本次交易目的

为解决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帮助公司走出困境，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本公司决定引进海润光伏进行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一方面通过资产、负债的整体出售使本公司从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销售领域战略退出；另一方面通

过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使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向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

／

片、多晶硅锭

／

片、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领域整体转型，并实现海润光伏的整体上市。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被打造成为一家在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领域具有较完整产业链和领先优势的龙头企业，并致力

于成为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蓝筹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显著增强，并从根本上

为解决本公司长远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创造了积极条件，切实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将有助

于创造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企业员工等多方面利益共赢的局面。

第二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结构概述

（一）资产出售

根据本公司与申龙创业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资产出售协议》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拟将所有资产及负

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参考评估结果作价

２７

，

９４１．３５

万元，全部出售给申龙创业，申龙创业以银行转账方式

支付对价，如遇负债无法剥离，则由申龙创业以等值现金予以补足。 阳光集团为上述交易提供担保，若申龙创业将来不能及

时、足额向本公司支付转让款或不能及时、足额向本公司现金补足无法剥离的负债，阳光集团将代替申龙创业向本公司承担

付款义务。

（二）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

根据本公司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海润光伏参考评估作价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 本公司以

３．００

元

／

股的价格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发行

７７

，

８３７．０４

万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仍存续，海润光伏法人资格将予以注销。

上述资产出售、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构成公司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整体，若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则上

述交易均不予实施。

二、本次交易简要结构图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第三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涉及有关各方的决策过程如下：

（一）申龙高科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海润光伏、申龙创业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即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并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与申龙创业签订了《资产出售协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即本次交易的再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

式方案；并与海润光伏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申龙创业签订了《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与海润光伏全体

股东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二）海润光伏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海润光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申龙高科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海润光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海润光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三）申龙创业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申龙创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购买申龙高科全部资产负债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申龙创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申龙创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申龙创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四）外资主管部门的审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资批［

２０１１

］

４０２

号文件，原则同意了本公司吸收合并海润光伏。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２

号《关于核准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３

号《关于核准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公告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

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的事项和对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

第四节 本次交易对方名称

一、资产出售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申龙创业，有关申龙创业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之“第三章

第一节 资产出售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吸收合并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吸收合并对象为海润光伏，吸收合并交易对方为海润光伏的全体股东，有关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对方的详细情

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之“第四章 第一节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情况”。

第五节 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估值及定价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申龙创业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本公司拟向申龙创业出售本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如有负债无法剥离，

则由申龙创业以等值现金予以补足。

根据立信永华审计出具的宁信会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８２７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母公司报表的净资产

为

７

，

６５７．８２

万元。

根据立信永华评估出具的立信永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拟出售资

产的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２７

，

１１０．４５

万元，成本法评估结果为

２７

，

９４１．３５

万元，并选定成本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即评估值为

２７

，

９４１．３５

万元，与本公司母公司报表净资产相比增值

２０

，

２８３．５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６４．８７％

。

形成上述评估增值的主要因素包括：

１

、存货评估增值：产成品账面值仅为实际发生的成本，评估则考虑了产成品销售后产生的利润；

２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房屋建筑物的实际使用年限及设备实际的物理寿命大于企业确定的折旧年限；

３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近期土地价格与原土地取得成本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４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控股子公司、非控股和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企业采用成本

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原始投资成本减去减值损失后的净值（未发生减值的仅反映原始投资成本），本次评估则按被

投资单位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值乘以实际投资比例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根据本公司与申龙创业签署的《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与申龙创业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定价参考评估结果由

双方协商确定为

２７

，

９４１．３５

万元。

二、拟吸收合并资产的估值及定价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海润光伏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本公司拟向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

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０１５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海润光伏母公司报表的净资产为

２１２

，

５９７．７１

万元。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拟吸收合并资产

成本法评估结果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４９８

，

５６６．５５

万元， 并选定成本法作为最终结论， 即评估值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与海润光伏母公司报表净资产相比增值

２０

，

９１３．４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８４％

。

形成上述评估增值的主要因素包括：

１

、存货中产成品销售价格高于账面成本导致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５６７．３８

万，增值率

０．４２％

。

２

、海润电力和奥特斯维（太仓）整体评估增值导致的长期股权评估增值

４

，

２３３．８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７９％

。

３

、因相关资产使用的经济寿命年限比公司现行的资产折旧年限长，及建筑材料和人工等建筑成本上涨及部分设备近年

价格增长，造成固定资产评估值较申报账面净值增值

１５

，

３０９．２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７．０６％

。

４

、海润光伏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因近年地价增长形成评估增值所致的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２

，

２９４．２０

万元，增值率

４８．５７％

。

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申报账面值减值

１

，

４９１．２７

万元，减值率

９７．１６％

，主要是海润光伏拥有的长期待摊费用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评估减值所致。其中，长期待摊费用是因为部分资产已经在相关固定资产内容中评估，相关内容评估为零所致；递延所

得税资产减值是由于存货按市场公允价值评估形成增值，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则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值为其他应收款

坏账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导致减值。

根据本公司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

次交易定价参考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２３３

，

５１１．１１

万元。

第六节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关系的说明

一、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次交易前，申龙创业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９０

，

１７６

，

８１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３４．９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

龙创业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仍为

９０

，

１７６

，

８１０

股股份，但持股比例下降为

８．７０％

，为本公司非控股股东。

二、吸收合并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海润光伏的

１３

名自然人股东及

７

名法人股东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海润光伏大股东紫金电子将持

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

２６

，

１９４．６７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５．２７％

，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４３

，

３９６．０３

万股，

持股比例为

４１．８７％

，紫金电子实际控制人陆克平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第七节 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申龙创业， 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对方海润光伏控股股东紫金电子为本公司的潜

在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本公司拟将所有资产和负债出售给申龙创业，并拟通过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

海润光伏。 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总额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额为

１９．５１

亿元，上市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总资

产为

１２．６１

亿元， 吸收合并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５４．７２％

，大于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

出售全部经营资产，并购买其他资产的行为，需提交并购重组委审核。

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的议案在公司股

东大会上由公司非关联股东予以表决通过，且采用了有利于扩大股东参与表决的方式（网络投票等）召开。

（二）股份锁定

海润光伏全体股东分别作出如下承诺，以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１

、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杨怀进）、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吴艇艇）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登记

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九润管业、润达轴承、爱纳基投资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

３

、上海融高、金石投资以及姜庆堂、美国籍自然人

ＸＩ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陈浩、张永欣、吴廷斌、冯国梁、澳大利亚籍自然人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缪建平、刘炎先、郝东玲、周宜可等共计十一名自然人股东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４

、升阳国际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现金选择权计划

为充分保护除申龙创业外

＊ＳＴ

申龙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将在本次交易中由江阴市新国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

为第三方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重组方案投反对票的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现金选择权价格与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价格

相同，即

３．００

元

／

股。

如果本次交易未能获得外资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导致本次交易最终不能实施，则上市公司上述异议

股东不能行使该现金选择权。

如本公司现金选择权计划实施完成前，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其他相关部门出具新的规定， 本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调

整。

（四）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已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 本公司已就本次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了网络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参加现场投票，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五）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海润光伏及其全部股东承诺保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声明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海润光伏实际控制人陆克平、控股股东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上遵循五分开原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

四、申龙创业收购拟置出资产履约能力的保证

申龙创业经营状况较差、并无足够的支付能力。根据申龙创业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龙创业母公

司报表总资产为

１４

，

５６６．３９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３４０．１１

万元，货币资金

１１５．３７

万元。 申龙创业需支付的转让款为申龙

高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估值约

２．８

亿元加上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资产交割日之间的净资产变动，申龙创业不具有以现

金方式按照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向申龙高科全额支付款项的能力。

在申龙创业与阳光集团签订的《债务处理协议》中已经约定，阳光集团为申龙创业购买

＊ＳＴ

申龙拟置出资产提供保证担

保，若申龙创业将来不能及时、足额向

＊ＳＴ

申龙支付转让款的，阳光集团将代替申龙创业向申龙高科承担付款义务。 阳光集

团就承担付款义务的具体时点出具了承诺函，如果在资产交割日申龙创业不能及时、足额向申龙高科支付转让款，阳光集团

将在资产交割日代替申龙创业向申龙高科足额支付转让款。

阳光集团为涉足毛纺、服装、生物医药、房地产、热能电力、新能源等产业的国家重点企业集团，资金实力雄厚。 根据阳光

集团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阳光集团总资产为

２７０．１７

亿元，净资产

８５．１１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

２８．８５

亿

元，具有以现金方式代替申龙创业向申龙高科支付款项的能力。

第二章 上市公司情况介绍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ＨＥＮＬＯＮＧ ＨＩ－ＴＥ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

*ＳＴ

申龙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０１

公司住所 ： 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申圩路

主要办公地点 ： 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申圩路

注册资本 ：

２５８

，

０４７

，

６４４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９４８

法定代表人 ： 张健

董事会秘书 ： 宋成惠

通讯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申圩路

邮政编码 ：

２１４４４３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６６２０２６３

公司传真 ：

０５１０－８６６２０２６３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包装印刷

一般经营项目 ：新型包装材料 、塑料制品 、精密模具 、印花印刷辊筒的研制 、销售 ；纸制品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机械设

备、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 ，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第二节 公司设立和控股权变动情况

一、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经江苏省苏政复［

２０００

］

１６９

号文批准，以无锡公证会计师事务所“锡会

Ａ

（

２０００

）

０２６０

号”审计报告审

定的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净资产

４６

，

３１１

，

００１．０８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折成

４６

，

３１１

，

００１

股，江阴市申达实业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

为江苏申龙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

２００３

）

１０５

号文核准，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全部向二级市场

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后公司股本增至

７

，

６３１．１００１

万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７

，

６３１．１００１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

转增

８

股，其中公司非流通股东放弃转增

２

股的权利，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４

，

３３５．９８０２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４

年末总股本

１４

，

３３５．９８０２

万股为基数，向实施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５

，

８０４．７６４４

万股。

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本公司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

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即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４．５

股股票对

价，共支付

４

，

８６０

万股股票给流通股股东。 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

，

８０４．７６４４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５

，

６６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０．６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１０

，

１４４．７６４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９．３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部分原非流通股份解除限制条件上市流通， 致使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

９

，

０１７．６８１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变动为

３４．９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变动为

１６

，

７８７．０８３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变动为

６５．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部分原非流

通股份解除限制条件上市流通，致使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

７

，

７２７．４４２８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变动为

２９．９５％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变动为

１８

，

０７７．３２１６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变动为

７０．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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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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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ＳＴ

申龙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

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申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申龙高科

”

或

“

本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２

号

《

关于核准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的文件

，

核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

７７８

，

３７０

，

３７５

股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该批

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同日

，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３

号

《

关于核准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江苏申

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的文件

，

豁免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要约收购义务

。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

，

并且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

，

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申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告了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全文披露于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全文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上海证券

报

》

和

《

证券时报

》）。

本公司根据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

１１０２５０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１０２５０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１１０２５０

号

）

及中国证监会

《

关于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见的函

》（

上市部函

［

２０１１

］

２６５

号

），

对报

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补充披露了拟出售资产

、

拟吸收合并资产

、

上市公司备考的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６

月的财务数据

，

以及各交易对方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

，

详见本报告书中涉及到财务数据的相关章节

；

２

、

修订了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及尚需履行的审批过程

，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２

”

及

“

第一章 第三节 本次交易决策过

程

”；

３

、

补充和修订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关于资金

、

资产占用及提供担保的情况

，

详见

本报告书

“

第十三章 资金占用及其关联方担保情况

”；

４

、

补充和修订了本次重组完成后存续公司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所导致的税收补缴问题的解决方案

，

详见本报告书

“

重大事项提

示

７

”

及

“

第十四章 风险因素

”；

５

、

补充和修订了因上市公司母公司口径长期投资减值导致的母公司财务数据的变化

，

并据此修订了本次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增

值比例

，

详见本报告书拟出售资产母公司口径财务数据及评估增值的相关内容

；

６

、

补充和修订了申龙创业收购拟置出资产履约能力的保证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一章 第七节 其他事项说明

”

及

“

第十九章 其他

重要事项

”；

７

、

补充和修订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拟出售资产和拟吸收合并资产的经营情况

，

以及子公司

、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

、

债务和

担保履行等最新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三章 资产出售

”

和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

部分的内容

；

８

、

根据紫金电子和阳光集团新设及处置子公司情况

，

更新了紫金电子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图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一节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情况

”；

９

、

补充和修订了南京有线电厂和紫金电子的基本情况

、

改制和重组的全部过程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一节 吸收

合并交易对方情况 一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１０

、

补充披露了目前持有海润光伏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海润光伏工作的时点和原因

，

其本人及其关联人的对外投资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一节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情况

”；

１１

、

补充和修订了海润光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两次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描述

，

并补充了姜庆堂等

１１

名海润光伏高

管受让股份价格变更为公允价格的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况 二 海润光伏历史沿

革

”；

１２

、

补充披露了阳光集团与海润光伏之间的关系

（

包括成为其控股股东之前的业务合作等关系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

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况 四 阳光集团与海润光伏之关系

”；

１３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近

５

年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

况

”；

１４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之间的关系

，

包括海润光伏近

５

年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晶澳太阳能的任职和投资等

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况 十二 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之间的关系

”

部分内容

；

１５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于评估基准日后实施收购鑫辉太阳能的背景

、

原因

，

以及未来对该子公司的定位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四

章 吸收合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况 四 海润光伏子公司情况

”；

１６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的公司治理情况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十七章 公司治理结构 第一节 海润光伏的公司治理情况

”；

１７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近几年的变化及未来的维稳措施

，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吸收合并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

情况之十七

”；

１８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的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度的盈利预测

，

并由阳光集团提供了保障措施

，

如果未来盈利未能实现

，

则由阳光

集团现金补足

，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

“

重大事项提示

５

、

６

”、“

第七章 本次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第六节

”、“

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 第四

节 本次交易盈利预测

”

及

“

第十四章 风险因素

”；

１９

、

补充和修订了太阳能光伏行业的最新行业数据和资料

，

详见本报告书

“

第十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２０

、

修订了公司的未来战略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书

“

第十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第二节 海润光伏所在行业

特点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

２１

、

补充披露了海润光伏与晶澳太阳能

、

宁夏阳光硅业及鑫辉太阳能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纠纷

、

同业竞争及关联关系的内容

，

详情

请参见本报告书

“

第四章 第二节 吸收合并对象基本情况

”

及

“

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已经进行了较大修改与调整

，

投资者

在阅读和使用本公司重大出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时

，

应以本次披露的报

告书的内容为准

。

特此公告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申龙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０１

收购人名称 ：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５８

号

邮政编码 ：

２１０００８

一致行动人 ：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住所 ：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

９９

弄汇贤居

３

号

１５０５

室 ，

２０００３

通讯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 ，

２１４４０７

一致行动人 ：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住所 ： 福建泉州土门街凯伟广场

Ｂ２－３０８

通讯地址 ： 福建泉州土门街凯伟广场

Ｂ２－３０８

收购人声明

一

、

收购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

；

二

、

依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所持

有

、

控制的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

；

三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收购人本次取得

＊ＳＴ

申龙发行的新股尚须外资主管部门的批注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本

次收购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

收购人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五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特别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ＳＴ

申龙 、申龙高科 、上

市公司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龙创业 指 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瑞尔德 （太仓 ） 指 瑞尔德 （太仓 ）照明有限公司

银团 指

为集体协商解决申龙创业及其关联企业拖欠各家银行贷款事项 ，由所有相关债权银行共同组建的银行协调合作机构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申龙高

科与以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签署 《银团贷款协议 》。

阳光集团 指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中为上市公司出售资产中的银团债务提供担保 ，且为海润光伏第一大股东紫金电子的控股股东

江苏阳光 指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对象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被注销法人资格

鑫辉太阳能 指 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

宁夏阳光硅业 指 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 ，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紫金电子 指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第一大股东

九润管业 指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为海润光伏股东

紫金电子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收购人

指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杨怀进 ？ 指 海润光伏之股东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先生

吴艇艇 指 海润光伏之股东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先生

立信永华审计 指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审计师

立信永华评估 指 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资产评估师

公证天业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吸收合并资产审计师

北方亚事 指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为本次交易拟吸收合并资产评估师

《重组意向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之意向性协议 》

《债务处理协议 》 指 阳光集团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关于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债务处理的协议 》

《资产出售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

议》

《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ＳＴ

申龙与申龙创业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申龙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协议

之补充协议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ＳＴ

申龙与海润光伏及其全体股东签署的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之补

充协议 》

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将资产和负债全部出售给申龙创业 （如有负债无法剥离 ，申龙创业将以等值现金予以补足 ），并以新增股份方式换股吸收合并海润光

伏 ，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由软塑彩印及复合包装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整体变更为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棒

／

片 、多晶硅锭

／

片 、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报告书 指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交易 基 准 日 、 审 计 基 准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

，

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收购人为海润光伏的控股股东紫金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 ＪＩＮ

先生和

ＷＵ ＴＩＮＧ ＴＩＮＧ

先生

。

（

一

）

紫金电子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陆克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９３

，

０７５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

３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９０２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２０１０７７３３１４６６５６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私营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０４

日

经营范围

：

通信设备

、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

、

税控收款机

、

家用电器

、

低压电器产品

、

电子产品开发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

。

机电产

品

、

模具

、

保安设备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

；

塑料制品的成型加工

；

金属制品的加工

；

机械设备制造

。

影视器材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

务

。

实业投资和投资管理

；

资产租赁

。

２

、

紫金电子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名称

：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竞路

５８

号

邮政编码

：

２１０００８

联系电话

：

０２５－８５８００３２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阳光集团持有紫金电子

１００％

的股权

，

阳光集团为江阴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江阴阳光投资有

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

陆克平出资

１０

，

３８０．９９２７５

万元

（

占

５８．２９％

股权

），

陈丽芬出资

６

，

８９３．２０１５５

万元

（

占

３８．７１％

股权

），

王洪明出

资

５３４．２４９７

万元

（

占

３％

股权

）。

综上

，

紫金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陆克平先生

。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

（

１

）

紫金电子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丽芬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９５

，

３８７．３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

３２０２８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３４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呢绒

、

毛纱

、

针织绒

、

绒线

、

羊毛衫

、

服装

、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

防静电工作服

、

防酸工作服

、

阻燃防护服

）、

针织品

、

纺织工

业专用防备及配件的制造

、

加工

；

染整

；

洗毛

；

纺织原料

（

不含籽棉

）、

金属材料

、

建材

、

玻璃纺机配件

、

五金

、

电器

、

通讯设备

（

不含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和发射装置

）

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

经营期限

：

１９９３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４３

年

０７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２０２８１２５０３４４８７７

股东名称

：

江阴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

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１８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６１２１８８８

阳光集团是国家重点企业集团和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

，

是全球最大的毛纺生产企业和高档服装生产基地之一

，

是中国纺织

行业唯一同时获得

“

世界名牌

”

和

“

出口服装免验

”

荣誉的企业

，

为国内首家承担

ＩＳＯ ／ ＴＣ３８

国际秘书处工作的企业单位

。

２０１０

年

，

承担

国家级

、

省级科技项目

４

项

、

省高新技术产品

２

项

，

截止目前

，

阳光集团共承担了

１６

个国家级火炬项目

、

２３

个国家重点新产品

、

２０

个

省高新技术产品的科研攻关

。

阳光集团拥有员工

１５０００

多人

，

涉足毛纺

、

服装

、

生物医药

、

房地产

、

热能电力

、

新能源

、

冷轧冶金等产业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总资产逾

２７０

亿元

。

（

２

）

紫金电子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紫金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陆克平先生

。

陆克平先生主要经历

：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就职于新桥村办厂

；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就职于江阴县毛纺厂

，

担任党支部副书记

；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就职于江阴市精毛纺厂

，

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

厂长

职务

；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

就职于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

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及董事长职务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

，

担任江苏阳光

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

总经理

；

现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江阴阳光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

３

）

实际控制人核心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

４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紫金电子的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控制的除海润光伏之外的参股

、

控股企业情况

如下

：

序号 公司名称 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与产品

１

江阴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产各类精

、

粗纺呢绒及纺织品

。

２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陆克平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软件开发销售

；

毛纺织品

、

呢绒

、

服装

、

纺织原料

（

不含籽棉

）、

五金电器的销售

。

３

江苏阳光智能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陆克平

计算机网络软件开发

；

电视监控

、

防盗及消防自动报警

，

办公自动化

，

楼宇自控

，

智能化小区工程广播音响

，

综

合布线的设计

，

施工

，

维护

。

４

江阴金茂投资有限公司 陆克平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５

江阴阳光中传毛纺织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产各类精

、

粗纺呢绒及纺织品

。

６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陆克平 呢绒

、

毛纱

、

毛线

、

针纺织品

、

服装

、

纺织机械及配件制造

、

销售

。

７

江苏阳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陆克平 房地产开发

、

出租

、

销售

；

室内外装潢

；

水电安装

；

物业管理

；

挖土

、

推土

、

运土的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

８

阳光时尚服饰有限公司 陆克平 服装

、

鞋帽

、

针织品

、

纺织品

、

日用百货

、

皮革制品

、

首饰

、

工艺品销售

。

９

江苏阳光绿电电力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电力生产

；

永磁发电机

、

永磁发动机的制造

、

销售

。

１０

江阴阳光钢结构有限公司 陆克平 轻工钢屋架的制造

、

加工

、

安装

、

销售

；

彩色金属瓦的制造

、

加工

、

销售

。

１１

江阴阳光化纤有限公司 陆克平 化纤及棉制品的制造

、

加工

、

销售

；

纺织原料

（

不含籽棉

）

的销售

。

１２

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陆克平

氢离子交换膜及相关材料的研制

，

燃料电池研制

，

燃料电池与相应的动力配套系统的研制

，

上述产品的咨询

、

销售及相关产品

、

设备的研制

、

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

。

１３

江苏阳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物工程技术及产品的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限三类

６８６４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

及相关的技术服务

。

１４

江苏阳光毛纺服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陆克平

各种呢绒

、

服装

、

纺织新材料

、

纺织助剂

、

染料

、

纺织仪器

、

纺织机械的研究

，

开发及技术成果转让

。（

涉及专项

规定的

，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１５

江苏华东纺织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陆克平 纺织品

、

服饰面料及辅料的检验测试服务

。

１６

江阴市江苏阳光集团职工学校 陆克平 培训

、

教育

、

管理

。

１７

南京有线电厂有限公司 陆克平

通讯设备

、

电子计算机软

、

硬件系统

、

税控收款机

、

家用电器

、

电子产品

、

仪器仪表开发

、

制造

、

安装

、

维修

、

销

售

、

技术服务

；

通讯工程调试

、

技术服务

。

１８

江苏中阳贸易有限公司 陆克平

纺织品

、

针织品

、

服装及服装辅料

、

纺织原料

（

不含籽棉

）、

建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日用杂品

（

不含烟花

爆竹

）、

水暖配件

、

文具用品

、

体育用品

、

金属材料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的销售

。

１９

江苏阳光自用备料保税仓库公司 陆克平 存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

经海关许可的进口羊毛

、

毛条

、

染料助剂

、

服装面辅料

、

毛纱

、

呢绒

。

２０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陆克平

通讯设备

、

计算机软

、

硬件系统

、

税控收款机

、

家用电器

、

电子产品开发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

。

实业投资和投

资管理

；

资产租赁

。

２１

无锡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陆克平 房地产开发

；

室内外装潢服务

；

物业管理

。

２２

包头市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陆克平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２３

包头市金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陆克平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２４

河南雅宝地产有限公司 陆克平 房地产的开发

、

销售及租赁

；

对房地产及配套服务设施的投资

。

２５

昆明恒生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陆克平 发电机

、

发动机的研究

、

开发及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２６

江苏紫金 电 子 集 团 南 京 电 子 技术 开 发

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

应用软件的研制

、

开发

、

销售及售后服务

；

电子产品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及售后服务

。

２７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医院 陆克平 医疗服务及药品销售

。

２８

江苏紫金 万 成 自 动 化 控 制 设 备有 限 公

司

陆克平

自动化控制及控制设备

（

包括税控收款机

、

税控机

、

税控打印机

、

银税一体机等税控系列产品

）

的生产

、

销售

、

安装

、

维护

；

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生产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人才培训

，

危险化学品生产

、

储存

、

使用

、

经

营的专项安全评价

，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

２９

南京紫金丰业实业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备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３０

南京紫金计量有限公司 陆克平 计量检测

，

校对维修

；

计量技术书咨询

、

培训

；

测量设备

，

自动化工程设备及设备的开发

、

制造

、

维修

、

销售

。

３１

南京紫金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陆克平

数字视频产品

、

平板显示产品

、

媒体播放设备

、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

仪器仪表

、

其他电子产品的研制

、

生产

、

售

后

、

维修

。

３２

南京紫金立德电子有限公司 陆克平

开发

、

生产三维立体打印机

、

三维立体打印机的部件和耗材以及其他相关电子产品及部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提

供相关服务

。

３３

南京紫金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陆克平 镀锌

、

镀铜镍铬

、

镀金

、

镀银

、

镀镍磷合金

、

氧化

、

极化

、

喷漆表面处理及技术服务

。

３４

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产服装

、

领带

、

票夹

、

皮带

、

围巾

、

手巾

、

手袋

。

３５

江阴豪颐服饰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产

、

加工各类服装及饰品

。

３６

江苏阳光新桥热电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生产电力

、

蒸汽及相关产品

，

销售自产产品

。

３７

江苏阳光云亭热电有限公司 陆克平 发电

、

供汽

、

工业用水

。

３８

江苏阳光璜塘热电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电力生产

；

蒸汽的生产

、

供应

３９

大丰阳光热电有限公司 陆克平 电力

、

热汽

、

热水生产

，

供应

，

销售

，

维护和管理

。

４０

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 陆克平 多晶硅生产

、

销售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

）

的销售

。

４１

江苏阳光呢绒服饰销售有限公司 陆克平 呢绒

、

服装

、

毛纱

、

毛线

、

针纺织品

、

纺织专用设备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建材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的销售

。

４２

江苏阳光后整理有限公司 陆克平 从事呢绒的后整理加工

，

销售自产产品

４３

安徽万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陆克平

自动化控制设备

、

通信产品

、

电力仪表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医疗器材

（

除二

、

三类

）

销售

；

税控收款机的销售

、

维修

、

咨询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

、

网络产品开发

、

销售

、

技术服务

。

４４

哈尔滨紫金万成科技有限公司 陆克平 自动化控制软件及控制设备的技术开发

、

税控系列产品的销售

、

安装

、

维护及售后服务

。

４５

江阴新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 从事污水综合处理

。

４６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农作物种子生产

、

收购

、

销售

、

进出口

，

农作物种子生产技术服务

；

粮油制品销售

，

粮油技术开发

；

种子加工

、

包

装设备进出口

。

４７

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 注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备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４８

南京长青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

研发

、

生产

ＰＰＬＮ

光学芯片及大屏幕彩色投影显示器用光学引擎

、

光源

、

高清晰度投影管和微显投影设备模

块等关键件

；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

４９

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 注

许可经营项目

：

花卉

、

苗木的种植

。

一般经营项目

：

花卉

、

苗木的研究

、

开发

；

园艺绿化工程施工

。

５０

江西国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注

花卉

、

苗木

、

药草的研究

、

开发

、

种植

、

销售

、

禽畜

、

特种水稻的养殖

、

销售

、

各种农副产品农村配套设施的销售

、

园林绿化

。

注

：

江阴新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

江苏中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

、

南京长青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及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为阳光集团参股公司

；

江西国丰生态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为江苏春辉生态农林股份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

。

３

、

陆克平控制的企业

（

海润光伏除外

）

的产业板块划分情况

陆克平所控制的企业主要通过阳光集团开展业务

，

阳光集团目前确立了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

在做大做强毛纺服装主业的同时

，

涉足新能源热能电力

、

电子信息

、

房地产等产业

。

阳光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陆克平控制的关联企业

，

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板块

：

毛纺服装业

、

电子信息业

、

新能源电力行业

、

房地产业

以及其它行业

。

（

１

）

毛纺织服装业的公司主要情况

（

２

）

电子信息业的主要公司情况

（

３

）

新能源电力行业的主要情况

（

４

）

房地产业公司的主要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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